附件

天津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责任分解表
	 责任部门
	落实责任

	市环保局
	负责协调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的组织实施。负责本市空气质量监测、预测和信息发布；加强对重点监控排污单位检查；在出现空气重污染日时及时提醒公众采取健康防护措施，倡导社会各界自觉参与污染减排。

	市气象局
	向相关部门提供气象监测预报信息，与市环保局共同进行空气污染预报会商。

	市委宣传部
	负责协调新闻媒体做好本方案的宣传工作，宣传健康防护及建议性污染控制措施，并配合做好全市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等工作。

	市教委
	负责在出现空气重污染日时组织中小学、幼儿园实施减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以及户外活动等措施。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负责协调落实空气重污染日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

	市建设交通委
	负责组织督促施工工地落实扬尘污染控制措施；在出现极重污染日时责令建设工地停止土石方作业。

	市国土房管局
	负责组织督促建筑拆除单位落实扬尘污染控制措施；在出现极重污染日时责令停止建筑拆除工程。

	市市容园林委
	负责督促、检查各环卫单位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和冲洗频次；检查严控道路运输撒漏。

	市交通港口局
	负责加强公共交通运力保障。

	市卫生局
	负责组织医疗机构做好医疗救治工作，组织开展防止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防病知识宣传。

	市公安局
	负责组织实施极重污染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带头停驶部分公务车措施；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高污染排放车辆的检查。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配合做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停驶公务车30%的有关工作。

	各区县人民政府
	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措施方案。


